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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免检”与《母婴保护法》的冲突及对策 新的《婚姻登记

条例》将于10月1日生效实施。正当人们对新的《婚姻登记条

例》实行“婚前免检”的合理性争论不休的时候，现在又出

现了合法性的争执：《婚姻登记条例》与《母婴保健法》“

打架”了。 8月27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消息称：北京市人

大有关人士发表讲话指出：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婚

前免检”不符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通过的《母婴保健法》，

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

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而《母婴保健法

》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婚姻登记条例》。因此，在该法律修

改之前，北京市婚姻登记仍须提供婚检证明。 同一天，国家

民政部作了完全相反的表态。据新华网北京8月27日电，民政

部一位负责人强调：10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各地婚姻

登记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申请结婚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

条例规定以外的任何证件和证明材料。他们认为：“新修订

的婚姻法中没有将婚检列为婚姻登记的法律程序。作为配套

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是依据婚姻法制定的，是对婚姻登

记作出的程序性规定。根据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疾病的禁止结婚，但目前国家尚未公布禁止结婚的

疾病，因此，不应当强制要求当事人婚检。”这位负责人最

后还强调，婚姻登记机关如有违反登记条例的行为，当事人

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民政部门也要对有关责任



人予以行政处分。 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我们该听谁的呢？

倘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发生行政诉讼，法院又该怎么判

决呢？这个问题，看来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一、两

法是否冲突 《母婴保健法》第八条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

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一）严重遗传性疾病；（二）指定

传染病；（三）有关精神病。”婚检范围明确。第十二条规

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或者医学鉴定证明。”这里用的是“应当”，从词义上解释

，是属于强制性的，没有选择余地。 2001年6月20日国务院还

颁布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该办法第十条规定：“在

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办理结婚

登记前，应当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第十

六条规定：“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婚姻登记机关在

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在这一办

法中，虽然留有余地，作了“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

这样的限定，笔者目前未了解哪些地区依法不用婚检，但实

践中，绝大多数地区都一直实行婚检。除此之外，办法中使

用的也是“应当”，也是强制性的，没有选择余地。 再看看

国家民政部颁布、国务院批准而即将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

》。该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

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8月20日民政部还颁布了《关于

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的通知》，该通知指

出：“条例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的婚姻登记制度，结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工作的实际，对不



符合时代发展的做法和体制进行了重大修改⋯⋯对检查项目

不明确的婚前医学检查未作强制性规定，不作为婚姻登记的

必要条件；⋯⋯”再结合《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

婚姻登记机关对符合《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结婚登记条件

的公民，以未作婚前检查为由不予登记的，公民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 这样一比较，便突现出两法在婚检是否为婚姻登记

的必备要件方面的相互抵触。因此，法律冲突是明摆着的事

实。二、法律效力 在法律适用时碰到法律冲突，就必然要考

虑法律效力问题，即哪个法律的效力更高，就以哪个为准。

如要说法律效力，毫无疑问是《母婴保健法》的法律效力要

更高，因为这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并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的。而《婚姻登记条例》充其量只能算是行政法

规，当其与狭义的法律相抵触时，当然只能以法律为准。 虽

然民政部有关负责人称：“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没有将婚

检列为婚姻登记的法律程序。作为配套行政法规，婚姻登记

条例是依据《婚姻法》制定的，是对婚姻登记作出的程序性

规定。”《婚姻法》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狭义上的

法律，与《母婴保健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是《婚姻法

》并没有直接明确地规定：婚姻登记无须婚前检查，甚至也

没有具体规定婚姻登记的具体的必备要件。因此，《母婴保

健法》并没有和《婚姻法》发生任何直接抵触。发生抵触的

仅仅是《婚姻登记条例》而已。 既然《母婴保健法》的法律

效力要强于《婚姻登记条例》，倘若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

只能依照《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去判决，没有别的选择。换

言之，法院只能支持婚姻登记机关要求结婚的公民实行强制

婚检。如此，新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岂不被当头一棒？



三、立法观念 《母婴保健法》是1994年颁布、1995年6月1日

起实施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虽为前年颁行，但作为

一个实施办法，肯定无法突破《母婴保健法》的基本规定。

《母婴保健法》颁布距今已将近十年。而这十年，我国法制

建设和法律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997年江泽民所

作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理论为标志，我国

可以说已经走上了法制建议的正轨。 从立法观念来看，《婚

姻登记条例》的规定更符合“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私权的

现代立法潮流，更加符合民法的基本精神。民法属于私法，

《婚姻法》可以说是属于民法之中最“私”的部份，换言之

，《婚姻法》是最为典型的私法，而“意思自治”是民法的

基本原则，而对于《婚姻法》而言，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尤

为重要。可以说，意思自治是《婚姻法》的核心和灵魂。男

女双方结婚，难道他们都是“群盲”，都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难道当事人自己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的配偶

的健康状况吗？国家和政府对每个公民一律实行“有病推定

”的做法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人

格权的极大的不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外开放及世界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通婚的情况越

来越多，你还不得不考虑与国际惯例接轨问题，你还不得不

考虑国际基本人权问题，你还不得不尽快将尊重基本人权提

到议事日程来。据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强制

实行婚检，只有俄罗斯在自愿的基础上免费为结婚者提供婚

检。难道说中国人有病的情况很多？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客观

依据的，强制婚检制度的形成，只能说是中国落后的行政管

理体制遗留下来的旧传统。四、对策 距离《婚姻登记条例》



生效仅一个多月时间了，矛盾和冲突刻不容缓。怎么办？ 是

不顾《母婴保健法》的效力和规定，按照《婚姻登记条例》

既定方向实行婚前免检吗？这样做势必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

性，导致司法制度的混乱，这在法治观念日益深入民心的今

天，是绝对行不通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是为了维护法律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保障法律效力，不惜以开历史倒车为代价

，宣布取消《婚姻登记条例》关于婚前免检的规定？这样做

维护了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不过，这不但是法律观念的大倒

退，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机关即政府的权威，这将大大

地降低政府的威信。 显然，上述两种做法均不可取。《母婴

保健法》是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对其进行整体的大修正已

经迫在眉睫，但目前已经来不及了。笔者认为：最快捷可行

的权宜之计只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母

婴保健法》进行单项的修改，使其与即将实施的《婚姻登记

条例》不再相抵触。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母婴保健法》进

行单项修改，是有宪法和法律根据的。宪法第62条第3款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法、民事、国家机构的

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

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第3款还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

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2000年7月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



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那么，

《母婴保健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该法第一条规定：“为

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宪法，制

定本法。”可见，保障母婴健康，提高人口素质是当是《母

婴保健法》的基本原则。而婚姻登记应是婚姻法律规范调整

的对象，因此与《母婴保健法》的调整对象是属于有一定关

联但却属不同领域。从立法技术上看，《母婴保健法》本身

也确有缺陷：该法也不应对婚姻登记行为进行规定。因此，

取消《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关于婚检规定，将强制婚检修

改为按自愿原则进行婚检，这样做并不违反《母婴保健法》

的基本原则。 《母婴保健法》修改后，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也应作出相应修改。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